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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設想的定位，在於傳遞體系性的刑總基礎知識。如何引導學 

生及讀者，從具體案例出發來掌握刑法的體系，始終是刑法教學者與 

教科書的基本課題與難題。簡潔但抽象，本來即是總則式成文立法例 

的共通特性。化繁為簡、不到百條的刑總條文，讓人面對千變萬化的 

刑法問題時，綱舉目張，但往往過於抽象。
彌補之道在於回歸具體實例，因此本書編排了數以百計的案例來 

輔助理解。除了引介一些比較法上的經典範例（如正犯與共犯脈絡的 

【天狼下凡案】、【邪魔貓王案】）以外，亦著重台灣近年來的實際案例 

(如【太陽花開案】、【議長賄選案】、【北城醫院案】），這些週遭事件 

構築了你我的共同經驗，只不過現在要切換到刑法的角度來理解。就 

地取材的出發點尤其在於，繼受外國法固然是歷史事實，但解決斯土 

斯民的實務問題，終究是台灣刑法無可迴避的基本任務。
至於挑選的台灣案例來源，主要有二：一是我國近年來具標竿'性 

的實務裁判（本版挑選至2018年中），二是受大眾矚目且具刑法意義 

的社會事件。但這是知易行難的工作，以裁判篩選為例，單單最高法 

院每年度就有數千筆裁判，去蕪存菁的過遽工作，曠曰廢時。相較之 

下，多半於大陸時期所作成的舊院解及判例，隨手可得，也深受國內 

實務（乃至於部分文獻）的青睐與倚重，但本書則有意識地降低其引 

用比重。所謂「千萬研究不如兩行判例」，無論是出自於泥古守舊的情 

結，或是單純著眼於不假思索的便利，這種依賴性造成台灣刑事法的 

長期停滯。本書固然無力扭轉，但至少不願助長這種趨勢。
其次，當代刑事法的硏究，已經沒有閉門造車的空間。是以，除 

了著重本土實例以外，本書也試圖銜接近年來刑法國際化的新發展及 

跨國性司法實踐的新趨勢。在全球性與區域性國際刑法方面，本書援 

引國際上的模範刑事法典(如《國際刑事法院規約》)及歐盟相關法規，



作為一些個別刑法議題（如錯誤法則、未遂論及競合論）的比較對象。 
此外，自從20世紀下半葉以來，全球性與區域性的國際人權法，劇烈 

衝擊我們所熟知的諸多內國刑法，本書試圖以《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及《歐洲人權公約》為範例，讓讀者瞭解，諸如罪刑法 

定原則、死刑或驅逐外國人出境這類的刑法議題，我國法與國際人權 

法有何差距，以期迎頭趕上，接軌國際。
再者，本書也嘗試多以圖表來增進抽象文字的理解，這個靈感來 

自於我在台灣與歐洲開車自助旅遊時，看交通標誌的經驗比較。圖表 

或圖像往往有輔助文字說明，甚或超越語言隔閡的特殊魅力。這不單 

指法律人所熟悉的樹枝圖或體系表，也兼指其他更為具體、令人一目 

了然的圖像，這點，讀者只要翻閱〔※圖表13-4〕，當可意會。
整體而言，歷經時間淘洗的刑法總則，基本結構已經相當穩定， 

個別議題的見解固然不乏推陳出新者，但在可預見的未來，難以也毋 

庸期待理論結構的全面創新。而從前述國際刑法的發展來看，也可間 

接印證這項觀察。據此，如何以相對精簡的篇幅，為讀者繪製一幅比 

較清晰的刑法總則體系，並且運用到我國的具體實例，才是本書寫作 

的目標與難題。為此，本書捨棄了暢所欲言的習慣，把深入理論的任 

務留給專論處理；為了避免落入斷章取義、割裂體系及見樹不見林的 

盲點，本書並不熱衷於甲說乙說式的學說歸納，也無意地毯式網羅台 

灣刑法學界迄今的發展。這是定位問題，也是取捨問題。藉由書中關 

於國内文獻的指引，期待讀者僅以本書為學習刑法總則的始點而非終 

點，建議一併研讀其他文獻來對照理解。
還有，釋義雖是刑法學習者與實務家，必備的蹲馬步功夫，但刑 

法的生命畢竟不僅止於此。譬如，書中再三援引的「正者毋庸向不正 

者屈服」，與其說這是正當防衛的法理，毋寧說這更是入木三分的人生 

哲理。再如，【陸女落海案】這則實例所涉及的，豈止於一樁殺人案的 

犯罪競合問題？細讀本案前前後後，它是台灣人權的一頁晦暗史，男/ 
女、富/貧、中心/邊陲的深層剝削結構，在此表露無遺。



最後，這本書的問世及六版的完成，要感謝的人太多。首先，要 

由衷感謝所有刑法前輩及本書所引用文獻的作者，若非這些前人蓽路 

藍縷及聚沙成塔的努力，本書當無問世的可能。其次，在出版事宜方 

面，要特別感謝楊雅筑、姜德婷、高世軒、葉宛兒、林容的細心校對， 
及元照出版公司的編務協助。由於眾人之助，本版得以避免許多疏失， 
筆者感念在心！儘管如此，因增修幅度及出版時程之故，掛一漏萬之 

處在所難免，缺漏部分尚請讀者見諒，並請讀者注意書末版權頁所示 

網站的更新資料，歡迎多多利用。

2018年仲夏夜於雪山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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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 本書以—符號引用本書其他章節。例如：->9.2.3.1表示請參閱本 

書「第九章、貳、三、（一)」；—14.3.1.2.5表示「請參閱本書第
十四章、參--- （二）、5」；—3.◎表示請參閱本書「第三章之
自我評量」；-19/§28.1.2表示請參閱附錄第28條之立法理由之 

一、（一）。本書未來改版時，頁數可能改變，但章節通常不變， 
使用舊版書讀者仍可憑章節指引而找到引用的正確位置。

二、 本書以略語引用解釋例與裁判之年度、文號，例示如下：
99釋681 :司法院大法官民國99年釋字第681號解釋 

31院2284 :司法院民國31年院字第2284號解釋
99.06.29刑議5 :最高法院民國99年6月29日第5次刑事庭會 

議決議
79台上5253 :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5253號刑事判例 

27上1925® : ®表不再援用之判例
95台上1278 :參照上述，但斜體字表為裁判，正體字為判例

三、 引用法律名稱，多用略語。稱本法者或未特別標明者，均指刑法， 
直接引用條文内容者，以標楷體表示，2005年新刑法修正畫實線 

標示，之後的修正裏虡旄標示。條號引用例示如下：
刑法第2條第1項本文 

刑法第16條但書
刑法第74條與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 

刑法第86條以下 

刑法第86條至第90條
四、 本書為節省篇幅，使用以下略語、代號：

常用相關法律略語如下：少年=少年事件處理法。民=民法。刑 

施=刑法施行法。刑訴=刑事訴訟法。走私=懲治走私條例。兒 

少=兒童及少年性剝削（舊：性交易）防制條例。兒福=兒童及

§21本 

§16但
§§74,75-1 I® 

§§86〜
§§86〜90



VI◎凡例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毒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流歌=檢肅 

流氓條例。軍刑=陸海空軍刑法。國賠==國家賠償法。組織犯罪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貪污=貪污治罪條例。通訊=通訊保障及 

監察法。搶砲=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監獄=監獄行刑法。憲 

=憲法。憲增=憲法增修條文。選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優 

生=優生保健法。
常用外文略語如下：AT=刑法總則。BT =刑法分則。=歐盟 

刑事法典草案（Corpus Juris 2000)。£0^ =歐洲人權法院。 
IStGH-Statut=國際刑事法院規約。ICCPR=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StGB.at=奧地利刑法。StGB.ch =瑞士刑法。StGB.de 

==德國刑法。
常用符號略語如下：
•••=因為。•••=所以。乂=或。八=且。【案例名稱】=案例。
«發生日期/報導日期1=實例。※二圖表。

五、引用之法律文獻，一律使用略式引註，標明作者、年或年月、頁 

數；本書引用文獻之詳細資料，請參閱本書附錄之參考文獻表； 
本書引用之中外文刑事法教科書、註釋書，另請參閱以下參考書 

目表。弓丨用作者順序為姓、名筆劃，再次為年代、月份。
略式引註中，中文專論或已經由作者單獨集結成冊之論文集，引 

年代而不引月份；中文期刊論文、祝壽論文或其他合著成冊之論 

文集，引年代及月份；德文文獻則依照德文略式引註法。中文翻 

譯著作引用之年月，乃譯著之出版年月。
内文頁數之引註法，參照上述三之略式引法，所標明的單頁為起 

始頁（如：頁37，表示第37頁；頁37〜，表示第37頁以下）； 
德文文獻以章節/編（邊）碼表示出處（如：Rn. 37表示該書第37 

段編碼； 26/37ff.表示第26章編碼37段以下），無編碼者則以頁 

數表示（如：S. 37表示第37頁）。英文文獻以頁數表示（如：
27〜32表示第27頁至第32頁）或段落表示。

v.=versus °
=請參閱、請詳見。以下/自…至…。〜=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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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 :激情光碟案】
曱女與乙女原本相交甚深，乙女不但常與曱女分享私密心事，且曱女 

平時可自由出入乙女的住處、辦公室並使用乙女的座車。後甲女因故 

對乙女不滿，在2001年7月間趁乙女出國開會之際，在乙女的淡水某 

大樓住處臥室、辦公室與座車裝設針孔攝影機，偷拍乙女生活的非公 

開活動，並攝得乙女與已婚丁男的性愛場面。甲女取得對乙女的偷拍 

光碟後，為散布偷拍性愛錄影帶，曾先後聯繫多家具有轉拷技術及大 

量壓製光碟設備公司負責人與媒體工作者，後經輾轉散布於市面，其 

中，《獨家報導》雜誌第698期更刊登錄影帶全部對話譯文及定格照 

片，並隨書附贈偷拍光碟。
案經起訴後，台北地方法院於2002年7月25日宣判，甲女因為妨害 

個人秘密和散布光碟，被判處4年8個月重刑，而《獨家報導》社長 

丙某也因為散布和販賣光碟，被判刑2年6個月。

【案例1-2 :處女妓女案】
妓女T從事該業多年，為求更高利潤’與馬伕S共謀，由S向男子0 

宣稱，其認識「處女j T，因需款甚急，可仲介與0從事性交易’代 

價為新台幣10萬元，0頗感懷疑：何以此行業中有眾多處女，儘管如 

此，仍抱著姑且一試之想法，與T從事性交易’並交付10萬元予T。 
問T是否構成詐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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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刑法是什麼？

一、刑法之定義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據說劉邦在攻人關中時，曾與父 

老如此約法三章。關於這句名言，可以有不同的詮釋角度，但從刑法 

而言，這句名言點出了刑法規範的基本課題：犯罪、刑罰及兩者的關 

係，這正是刑法所欲處理的對象。除此之外，它也道出了刑法條文經 

常使用的基本句型：「若 

人身或盜取財物，則應抵償。
「若一一則」，或者白話一點，「如果一一那麼j，乃古今中外刑 

法規範的基本結構。有位法學家曾說，每個法律規則都等於「如果- 

那麼」的陳述；「如果」由各種假設事實所填充，這種假設事實被用來 

作為適用該規則的必要條件。「若一一則」的規範結構，迄今已有數千 

年以上的歷史，例如，西元前1750年由巴比倫英主漢摩拉比頒佈的《漢 

摩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 1，堪稱歷史上最早也最為重要的 

成文法典之一，其中第22條就規定：「若強盜物品且被逮捕者，則應 

處死刑。」2

則」，亦即，若殺人，則處死刑；若傷害

幾千年以來，刑法歷經演變，雖然許多基礎思想早已產生根本變 
革，但「若-一則」的基礎結構則無二致。試翻翻我國刑法關於普通 

強盜罪的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 

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 

強盜罪，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281)，如同當初《漢摩拉比法典》 

一般，我國現行刑法也採行「若一一則」的基本語法結構，一方面規

1漢摩拉比（Hammurabi)是巴比倫第一王朝的第六位君主，在位期間為西 
元前1792至前1750年，期間最為重要的事蹟乃統一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及頒 
佈《漢摩拉比法典》。本法典乃漢摩拉比國王長期彙整兩河流域法律的傑作， 
經篆刻於神廟内的岩石柱上，除了刑法部分外，亦包括民事財產法、家事法 
等等。此部法典之刻本石柱，目前陳列於巴黎羅浮宮内。
2 Vgl. Wesel, 1996, S.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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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犯罪行為的法律要件（…為強盜罪），另一方面規範犯罪行為的法律 

效果（處…），只不過在法律要件部分繁複許多，而在法律效果部分則 

較為輕微（僅處以有期徒刑）且有彈性（5年以上）3。
簡單地說，刑法乃規定犯罪行為的法律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法 

律。就刑法而言，法律人的任務便是在於確定某人所為是否符合犯罪 

的法律要件；如果答案肯定，則法律人須進一步探究依法應施以何等 
的制裁。依照以上看法，我們可以把刑法略分為「犯罪論」與「刑罰 

論」兩大領域4 ;但嚴格來講，以上所稱的刑罰論僅是法律效果的泛稱， 
當代刑法法律效果已趨於多元，非僅止於傳統的、狹義的刑罰而已， 
也包含了保安處分，以及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之其他法律效果（如沒 
收：->18.6)。

二、刑法體系綜覽

(一）總則與分則
進入刑法學門，首要者乃了解刑法的體系。在成文法國家，各個 

法律領域的基本體系已由立法者建立，表現於各該法典之中。請翻閱 

我國的《刑法典》，首先，讀者將清楚看出，這部法典的體系由《總則》 
和《分則》兩大部分構成，前者規定在第1條到第99條，後者規定於 

第100條以下。體系上區分總則與分則的用意，究竟何在5 ?

3其實，這樣的法條結構，並不是刑法的專利。讀者可以試翻其他法典’例 
如民法的侵權行為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民§1841前），也是遵循同樣的「若一則j結構。
4嚴格來講，還有介於兩者樞紐的競合論。包含本書在内的刑法總則教科書， 
主要是以犯罪論為討論的主軸（—3〜16犯罪論；—17競合論；—18刑罰論）， 
這一來是因為我國刑法典就刑罰論的規範密度遠高於犯罪論，大多數處理方 
式已見於法條；二來，刑罰論與刑事執行與犯罪學的關聯性頗高，故就教學 
分配而言，一般也未必列人刑法總則的講授範圍。
5蘇俊雄，刑總I，頁59〜；Welzel, 1969, S. 277。附帶說明，一般成文法典的 
體例（如我國刑法），是先總則後分則；但《歐盟刑事法典草案》（Corpus Juris 
2000)，體例上是先分則（Art. 1 〜8)後總則（Art. 9〜17)。Vgl. Delmas-Marty, 
1998, S. Iff.(德文註釋），S. lOlff.(法文註釋）；Satzger，2014，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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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分則》規定各個具體犯罪類型之法律要件及其法律效 

果，例如竊盜、詐欺、傷害、殺人等等；《總則》則將不同犯罪類型之 

間共通的要件和基本的原則抽離出來，一併規定，例如故意過失問題、 
責任能力問題、阻卻違法問題、既遂未遂問題及刑罰量定問題等等。 
我們可以任意舉一個犯罪類型為例，說明何以刑法要有總則及分則的 
規定：假設某T持刀把某0砍死了。大家都知道這是殺人罪，如果翻 

翻刑法第271條，白紙黑字寫著：「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你也許會有這樣的印象：直接適用本條即可，哪裡遺 

需要總則規定呢？
事實不然，因為案例千變萬化。假設T是外國人呢？假設T是 

13歲的未成年人呢？假設0當時正舉槍瞄準T，T因自衛才殺人呢？ 

假設T砍到一半就自行中止呢？假設T是受P唆使才行兇的呢？諸如 

此類的問題，無法直接由刑法第271條找到答案。類似的問題，在其 

他犯罪類型也會發生，如果立法者在每一個犯罪類型後面都鉅細靡遺 

規定這些問題的處理方式，那現行刑法法條的數量可能會從三百多條 

暴增為好幾千條以上，因此，為了立法便利起見，聰明的立法者把各 

個犯罪類型共通的問題抽離出來，成為約莫百條的總則條文，適用於 

分則所有的犯罪類型，因此，《總則》可謂《分則》各個犯罪類型的公 

因數。正是因為這種簡潔的成文法典，使得源於歐陸的大陸法系不斷 

出口，移植於其他國家；不過，這種立法方式也附隨一個問題：抽象 

性。除刑法總則之外，民法總則或行政法總論等等，由於都是不斷地 

從成千上萬的具體事例，抽離出來的結晶，因此都具有類似的抽象性， 
對於初入法律殿堂的學習生來說，彌補之道在於回歸具體實例；本書 

也將儘量以實例來讓大家練習。
(二）總則之體系
就《總則》本身的體系而言，我國立法者依序將其分為法例（第 

1章）、刑事責任（第2章）、未遂犯（第3章）、正犯與共犯（第4章）、 
刑(第5章）、沒收（第5-1章）、易刑(第5-2章）、累犯（第6章）、 
數罪併罰（第7章）、刑之酌科及加減（第8章）、緩刑（第9章）、假


